
24

中 國 鵬 潤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CHINA EAGLE GROUP COMPANY LIMITED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所有董事均未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時間內未有遵守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
用守則。惟因根據本公司細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
告退，彼等之任期並未訂明。

審核委員會之檢討
審核委員會聯同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已與管理階層檢討本公司未經審核的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詳盡業績公佈
本集團之詳盡業績報告涵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第 46(1)至 46(6)段所需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之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光裕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日


